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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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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申請嗎?

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如下

一、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於下列基準之事業：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之食、衣、住、行、育、樂、健、美等類別。

二、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

三、自提案計畫申請當日起回溯計列，提案業者及其負責人3年內不得有開立票據而發生退票紀錄

及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四、不得一案多投或重複申請：申請業者不得以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申請經濟部其他專案輔導或輔

導計畫。



發展創新整合或跨業合作
服務，推動創新經濟模式，
藉由數據應用能力提升拓
展新客群及新市場或研發
新服務/產品，並修正或開
創新商業模式。

集結主題產業，或有產業
關聯的業者，以既有系統/
平臺，進行群聚合作、數
據驅動、市場拓銷及商模
創新為基礎，進行流程整
合。

申請範圍有哪些?



建立數位群聚系統
合作單位 提案單位 群聚成員

◼ 目標市場

◼ 產品服務

◼ 通路

◼ 精準行銷

應用數據提升商機

增
加
營
收

創造數據價值思維

創新數位商業模式

數據轉型／多通路／新市場

旗艦領航群聚成長輔導模式



提 案 條 件

旗艦領航群聚成長輔導模式

由旗艦品牌企業帶領群聚成員，依據既有數據系統或平臺，發展並拓展創新應用，以數據價值

戰略為核心，提升中小企業在數位科技與數據運用上的能力。透過數據驅動與商業模式調整，

培養營運數據轉型技能，並結合實體與線上多通路合作模式，創造或優化商業模式，開拓新市

場。

此外，運用數位創新商業模式，加速中小企業的數位轉型，擴大消費者觸及率與強化消費體驗。

透過共享消費數據機制，提升群聚數位行銷效能，增加營收與市場規模。同時，推動數位群聚

的發展，助力中小企業實現更大的市場成長潛力。

群聚成員至少25家中小企業



包含哪些產業呢?

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 服務業 製造業

批發業：商品批發經紀業、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品批發業、布疋及
服務品批發業、家用器具及用品
批發業、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
品批發業、文教育樂用品批發業。

零售業：綜合商品零售業、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布疋及
服飾品零售業、家用器具及用品
零售業、藥品、醫療用品及化粧
品零售業、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

住宿業：短期住宿
業、其他住宿業。

餐飲業：餐食業、
外燴及團膳承包業、
飲料業等。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
通服務業：影片放映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專門設計業。
支援服務業：運輸工具租賃
業、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藝術表演業、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其他服務業：汽車美容業、
洗衣業、美髮及美容美體業、
其他個人服務業等。

食品及飼品製造業、飲料製
造業、菸草製造業、紡織業、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皮革、
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木竹製
品製造業、紙漿、紙及紙製
品製造業、印刷及資料儲存
媒體複製業、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化學材料及肥料製
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橡膠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
製造業。



115年度推動中小企業創新經濟輔導申請

提
案
模
式

5案 自 115年公告日起
至 115年2月13日止

每案新臺幣

180萬元
實際輔導金額依115年預算核定結果調整

輔導金額上限 預計遴選案件數 申請期間

輔導款 ≦

配合款 ≦

合作意願書

提案單位

群聚成員合作單位

實收資本額
每月提供數據 配合個資查核

會計師查核報告

期初期末

創新經濟

診斷量表

一案多投
重複申請



旗艦領航群聚成長輔導模式

提案業者

止
商模創新

1. 服務創新、流程創新、產品創新、組織創新、技術轉移。

2. 提升通路、客流增加、投資、商機等商業績效。

3. 規劃交流媒合機制，促進相關業者輔導能量、產品與服務資源連結。

場域驗證
增加群聚成

員營業額
服務體驗人次

預
期
效
益
指
標

必備指標：

選填指標：

08

商機提升新臺幣

3,600萬元以上

消費者體驗滿意度

至少85%以上

群聚成員教育訓練

至少100人次以上

提



審查重點

15%
執行策略

25%
創新驅動

40%
數據應用

10%
市場開拓

10%
帶動效益



選案流程

Step 3

Step 1

Step 2

署內網站公告

資格審查

選案

√ 符合規範

√ 提交計畫書

√ 提交簡報

√ 線上填寫企業創新評量

√ 符合規範

√ 文件完整

Step 4

入選公告

√ 初審意見表

√ 初審意見表

√ 委員意見

初審

複審

√ 資料匯整送署備查

√ 寄信通知

√ 資格符合



 紙本提案計畫書２份（以淺綠色書皮膠裝含書背）

內容須揭露包括近2年獲得及本年預計申請政府相關資源之內容與金額。

 提案計畫書電子檔（電子檔需寄送至收件信箱）

 提案簡報書電子檔（電子檔需寄送至收件信箱）

 專責信箱 idea_bmme@cdri.org.tw

 提案業者營業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各1份

 提案業者納稅證明影本各1份（401或403表）

 提案業者、群聚成員及合作單位基本資料表（見計畫書範本附件）

 提案業者與群聚成員個資同意書（掃描電子檔，見計畫書範本附件）

 合作意向書（掃描電子檔，見計畫書範本附件）

資格文件

提案業者與合作單位之合作意向書

提案業者與各群聚成員之合作意向書
注
意

提案業者與各群聚成員之合作意向書
最遲應於簽約前備齊。

申請須繳交

mailto:idea_bmme@cdri.org.tw


交
件
地
點
看
這
裡

交件地點看這裡

收件地點送件方式

請備齊申請範圍所列之應備資料，以

紙本及電子檔寄送檔案形式，

提案文件（包含資格文件） ，以親送、

快遞或（限時）掛號郵寄方式，於115

年2月13日17：00前（以郵戳日期為

憑）送達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專責信箱idea_bmme@cdri.org.tw

106095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03號4樓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收」

（信封請註明申請中小企業創新經濟

輔導案）

聯絡窗口：(02)7707-4945 蔡小姐

(02)7707-4941 陳小姐

請於申請期間 至 https://www.ideaq.tw

！完成創新經濟診斷量表填寫！

https://www.ideaq.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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